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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委托人、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资产管理人）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（资产托管人）已签订《财通基金-富春定增 278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

产管理合同》（下称“《资产管理合同》”）。现资产委托人、资产管理人、资产托

管人经协商一致，决定对《资产管理合同》有关条款进行如下变更，并达成《财

通基金-富春定增 278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》如下： 

 

一、原资产管理合同第七节“资产管理计划的分级”第（三）款中规定： 

“A 类份额的基准收益率是指每份 A 类份额优先获得分配的固定收益率。A

类份额的年基准收益率为 7.0%，且以计划份额的初始销售面值为基准计算。在

本合同的存续期内的任何时间，按照本计划约定的本合同提前终止的情形下， A

类份额按照 7.0%的年基准收益率、按实际存续天数优先获得收益。如全部计划

资产尚未补足对 A 类份额的本金及 7.0%的年化基准收益率收益，资产管理人不

承担任何责任。” 

现全体委托人、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经协商一致，决定将上述条款变

更为： 

“A 类份额的基准收益率是指每份 A 类份额优先获得分配的固定收益率。A

类份额的年基准收益率为 7.2%，且以计划份额的初始销售面值为基准计算。在

本合同的存续期内的任何时间，按照本计划约定的本合同提前终止的情形下， A

类份额按照 7.2%的年基准收益率、按实际存续天数优先获得收益。如全部计划

资产尚未补足对 A 类份额的本金及 7.2%的年化基准收益率收益，资产管理人不

承担任何责任。” 

即本计划 A 类份额年基准收益率变更为 7.2%。 

 

二、本补充协议自资产委托人、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委

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。 

三、本补充协议资产管理人执壹份，资产托管人执贰份，资产委托人执壹份，

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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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，为《财通基金-富春定增 278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

充协议》签署页） 

资产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自然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或法人或其他组织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

 

 

签署日期：二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资产管理人：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(盖章) 

 

法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(签字)： 

 

签署日期：二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 

 

 

资产托管人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(盖章) 

 

法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(签字)： 

 

签署日期：二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